保密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一、我方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二、我方涉密信息包括：以口头、书面或以其他方式反映的商业秘密、工作秘密事项；不对公众公开的文件、资料、信息、数据等内容；履行合作项目任务而制作含有对方涉密信息的研究分析材料或工作成果等；根据一般的商业判断或惯例，在某些情况下，双方进行沟通、交流的行为本身等；其他有关战略规划、管理方法、商业模式、改制上市、并购重组、产权交易、财务信息、投融资决策、产购销策略、资源储备、客户信息、招投标事项等经营信息，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技术诀窍等技术信息。
三、我方涉密信息仅限于为实现本项目目的且确有必要、最小范围的参与本项目的工作人员知悉。我方参与项目工作人员违反保密承诺的，由我方承担全部责任。
四、除因工作需要，并事先取得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书面同意外，我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包括境外主体）透露任何涉密信息；不得将涉密信息用于除项目以外的其他用途。
五、除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相关审核批准外，任何情况下我方不得向中国境内（含港澳台）主体及受境外（含港澳台）主体实际控制的境内主体提供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
六、如发生涉密信息泄露或者可能泄露的情形，我方应第一时间通知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出现法律法规及规定不明确的、及本保密义务中未做约定的情形，我方应本着谨慎、诚实、勤勉的态度，采取任何必要、合理的措施，履行保密义务。
七、涉密信息资料数据提供时，我方签订书面交接清单。合作结束后，我方于项目完成后10个自然日内将所保管、保存、保有的涉密信息资料数据全部交还或按照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方式销毁。无法交还或销毁的涉密信息资料数据，我方承诺在该涉密信息解密前，不以任何形式对外透露。
八、我方如发生违反本保密义务规定的任何情形，将就发生的泄露事件每次承担10万元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为维护合法权益而支出的各项合理费用等。
九、本保密条款长期有效且不因本合同履行完毕或终止而失效，我方将长期持续履行本协议的保密义务，直至涉密信息被合法公开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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